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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桐庐县救灾互
助互济会、桐庐县慈善
总会法人证书（事证第
133012200148 号）一本，
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当事人尹家仙（住址：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廿营村庙东队51号；公民
身份号码：342326197009041637）非医师行医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没收药品器械8袋（具
体见物品清单）、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甬镇卫医罚〔2015〕
0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
法在六十日内向镇海区人民政府或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镇海区人民法院起诉。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1月20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杭州亿人壹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申请人王海华、金鹏、付福安与你公司支付工资
等劳动争议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委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 621、622、623 号仲
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
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49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裁决。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月20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0日

想查公告电话一直占
线？亲，你还在用电话查询
公告刊登，联系发票、样报、
退费吗？

你OUT啦！
赶紧扫一扫左边的二维

码，动动手指，一切轻松搞
定！加微信，加效率，来吧！

（2015）浙杭商终字第2517号
王华宇：本院受理止舒敏与被上诉人周国平及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2517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号

申请人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支付银行
为中国建设银行滨江支行号码为1050004320503590的
银行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2014年5月9日，出票人为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国网河北招标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142-1号

黄钱江、方梁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丽来服装材料
有限公司诉被告黄钱江、方梁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
年4月12日9时整在本院塘栖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220-2号

曹杰:本院受理原告陈刚与被告曹杰民间借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
初字第22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良民初字第546-1号

杭州魁星科技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朱永隆
诉被告佳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你公司抵押权纠纷
一案中，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本案诉讼材
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追加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等。原告朱永隆起诉要求：1、确认被告佳杰科技公
司对原告朱永隆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亲
亲家园风荷坊1幢3单元501室房屋已不享有抵押权；2、
被告佳杰科技公司协助原告朱永隆办理杭州市余杭区良
渚街道亲亲家园风荷坊1幢3单元501室房屋抵押权注销
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佳杰科技公司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4月14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
法庭第一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第三人：杭州魁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浙江省
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29号615号。法定代表人：胡建
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017-1号

湖州织里轩伟纺织品有限公司、吴火成: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云会印染整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10时在本院塘
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906-2号

杭州矗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吾焕、汪越：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诉被告杭州矗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吾焕、汪越、浙江
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桃花源度假村有限公司、
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19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533-2号

陆敏健：本院受理原告濮建平诉被告陆敏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字第
15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民初字第1306号

张桂生：本院受理原告楼金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桐民初字第13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008号
唐美仙、胡斌：本院受理原告胡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6日上
午10：3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10号

王荣才：本院受理原告郑国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4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2号

徐学飞：本院受理原告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限
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4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210号

李勇平、吴月英、李勇军、宋桂芳：本院受理原告程
建宝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5月4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36号

周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淳安县沪千诚鑫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3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95号

李勇平、吴月英、李勇军、宋桂芳：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淳安县沪千诚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4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民重字第1号

李小强：本院受理原告朱百青诉被告刘根卫、桐庐
新兴针织厂、第三人即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百青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30号

林国庆：本院受理原告姚胜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北
庄商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973号

张逢程、林小青：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保
全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4月26
日10：0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54号

沈亚儿、李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简转普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4月25日9：00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如逾期未答
辩、逾期未举证或
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将视为你们放
弃抗辩、举证和质
证的权利，届时，本
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
字第1085号

胡水军：本院
受理原告李浴盈诉
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
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保
全）、保全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4月26日
9：0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0号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司、宁波途尔车业有限公司、
鼎鑫（宁波）合金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
司、宁波甬瑞车业有限公司、朱勇、梅芳、宁波市吉派进
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王志妃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4月7日8：45在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1号

宁波途尔车业有限公司、朱勇、梅芳、宁波市吉派进
出口有限公司、韩东月、朱微云、朱峰：本院受理原告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方红、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4月7日，9时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56号

宁波昂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耀锋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陈建利、宁波县西店驰云塑料五金厂、邬春风、
邬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宁波昂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耀锋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陈建利、宁波县西店驰云塑料五金厂、邬春
风、邬丽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
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李刚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4月7日14时在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40号

宁波市江东恒江物资经营部、钱钧、俞国芳：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福明信用社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
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4月7日13时45分在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574号

宁波国海新颖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明楼进出口
有限公司、谢海明、楼勤秋：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15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650号

张秋宁、余先平：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商初字第265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12号

叶仙达：本院受理原告高建港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
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孙盛辉、王海雄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4月18日下午13时45分在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06号

薛伟：本院受理原告杜俊杰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
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孙盛辉、王海雄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4月18日下午14时15分在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10号

陈明均、吴尧波：本院受理原告茅亚萍、王建华与被
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
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孙盛
辉、王海雄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4月18日
下午14时4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89号

袁航：本院受理原告张巧萍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
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孙盛辉、王海雄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4月18日下午15时在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99号

陈辉、宁波海曙科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原告
朱建华与被告陈辉、宁波海曙科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林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299号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187号

宁波跃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
有限公司、张跃飞、陈林洁、郁能建、许恩源：本院受理的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与被告宁波跃
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司、被告张跃飞、被告
陈林洁、被告郁能建、被告许恩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海商初字第11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653号

徐天助、徐五仙：本院已受理原告俞佳武、戴妍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16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494号

肖海、杨国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诉被告肖海、杨国娣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25号

张祥水、宁波市鄞州甬鸿调剂商行有限公司：本院
已受理原告王兰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02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28号

张祥水：本院已受理原告陈亚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鄞商初字第20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26号

徐一波：本院已受理原告邵艳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鄞商初字第20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533号

宁波市鄞州仁上照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连云
港明昊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仁上照明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
第15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19号

江西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江西华景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建混凝土有
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事项。

原告要求被告一立即支付货款1083875元和违约金
306600元，被告二在被告一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522号

陈敏华、盛巧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亿世纪投资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仑商初字第5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6民初字第351号

刘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顺嘉旧货寄
售商行与被告刘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6民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如下：被告刘芬应在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
新碶顺嘉旧货寄售商行借款本金5万元。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350元，
由被告刘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929号

李九恒：本院受理原告梁德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仑商初字第
9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414号

邱泳：原告张磊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441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甘民初字第192号

姚忠芳：本院受理原告吴益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准予原告与你离婚，婚生子姚科行由
原告抚养，由你依法负担抚养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本案由代理
审判员全周爽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世祥、周黎
明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嵊州
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王春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舟山分公司诉被告王春兰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陆海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陈方兴、李华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于2016年4月20日
上午9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751号

朱思思、黄奎敏、黄和发：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国庆、朱思思、陈灵芝、黄奎敏、温兴
沈、黄和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
7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23号

何侠、陈冬冬：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何侠、陈冬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
8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4

0

89

1431

22338

奖金

0元

2000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841.639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月18日

第2016008期 投注总额：77744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1 4 1 1 1 9 猪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018期 投注总额：561248元

03 04 09 10 15

奖池累计10.8854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1月1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79

5796

奖金

0元

2280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018期

浙江销售2772944元，返奖额2791150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月1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38511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2809元

浙江中奖注数

2316

0

2137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6 3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08期 投注总额741063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3注

16注

216注

838注

6842注

12203注

80219注

奖金

606289元/注

16239元/注

2405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月18日

01 03 04 11 12 20 21

本所经设立人决定解散，
在按规定进行清算后向有关司
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明美律师事务所

2016年1月20日

注销公告


